
慈濟大學教職員工差假及請假作業要點 

83年 5月 21 日簽呈奉准實施 

83年 11月 9 日修訂公布實施 

86年 1月 23 日修訂公布實施 

87年 4月 13 日修訂公布實施 

88年 1月 1日修訂公布實施 

90年 8月 1日修訂公布實施 

92年 2月 1日修訂公布實施 

93年 4月 30 日核准修訂 5月 5日公布實施 

94年 11月 20日核准修訂 12 月 1 日公布實施 

95年 8月 2日核准修訂 8月 2日公布實施 

95年 11月 20日核准修訂 11 月 21日公布實施 

96年 10月 11日核准修訂 10 月 15日公布實施 

97年 1月 29 日核准修訂公布實施 

97年 4月 29 日核准修訂 8月 1日公布實施 

101年 10月 3日核准修訂 11 月 1 日公布實施 
103年 5月 14日核准修訂 5月 21 日公布實施 

103年 10月 13日核准修訂 10月 16日公布並自 104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104年 4月 8 日核准修訂 104 年 4月 10日公布實施 

106年 1月 3 日核准修訂 106 年 1月 6日公布自 106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第一條 差假 

本校教職員工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其期間視實際需要酌定之。 

一、由有關機關或學校行文本校指派一定任務並代表本校者，經承辦單位簽請指派

人員，並奉校長核准者，或由校長指派代表本校出席各種會議者，得准予差假。 

二、代表學校參加無經費補助之各類活動或比賽者。 

三、校長指派參加之各項與校務發展直接有關之研習會（含各志業體舉辦之講習）。 
 

第二條 公假 

本校教職員工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視實際需要酌定之。 

一、獲邀參加職務有關之會議或活動，具有機關或學校來函，並依業務性質，呈請

校長核給公假。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以事假登記。 

二、由各公司、行號、學會、學術機構、農、工、商及其他法人等團體、協會、公

（工）會等來函者，除與本校訂有訓練（講習）合約外，在不影響教學或行政

工作下，得由各單位行文，呈請校長核給公假。未依規定處理者，仍以事假登

記。 

三、對於各項專案專題研究，得視經費狀況給予公假。 

四、代表本校參加已有經費補助之各類活動或比賽者。 

五、自願參加志業體所舉辦之活動者。 



六、受各種兵役召集或其他依法應給公假者。 

         以個人名義參加與職務無關之各種社會團體之會議、比賽活動等，均不予公假，但

係以國家代表者除外。 

第三條 公、差假之核給及申請程序依下列之規定： 

一、各單位主管對出差之派遣應視公務之性質及事實，詳加審核。如可利用公文或

電話達成任務者，不得派遣出差。 

二、公、差假之申請需附證明文件影本。若有簽派文件者，應先會人事室轉呈校長

批准，已逾啟程日期者無效。 

三、公、差假應事先於公、差假日三天前由本人填具公差假單，行政人員需另覓妥

職務代理人，呈校長核准後始得離校；未於三天前辦理線上請假手續者，仍可

以在公差日前一天至差勤系統填假單，惟需補充說明未於三天前辦理線上申請

之原因，公差假當日始申請者，一律以紙本辦理。 

四、同仁以差假方式參加業務相關之研習、受訓或講習者，結束返校後一週內應提

出「心得報告」，檢具相關單據呈校長核定，始得核銷差旅費，單位主管並應

視研習受訓之內容，要求其對單位同仁進行轉訓。 

五、差假若需延長者，應由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准，方得報銷旅費。 

六、非上班時間因公出差者，得申請補休，但不包含國內往返路程、住宿等非執行

職務時間；其差旅費之申請另依本辦法辦理。 
 

第四條 國內公、差假路程所需時間，得依下列標準由人事室核給，但因任務需求或實際可

於當日往返者，不另核給路程假。 
 

往返合計給予日數 前 往 地 區 說   明 

半日（四小時） 宜蘭地區 一、路程假之起計以本校所在地「花蓮」為準。 

半日至一日 

台北、桃園、新竹、

苗栗、台東地區 

二、依鐵路自強號所需時間核給，鐵路自強號

未達之地區，則以當地最便捷之交通工具

為準。     

一日至一日半 

台中、彰化、南投、

雲林、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地區 

三、搭乘飛機者路程往返合計所需標準概以半

日計。 

四、公、差假之前後遇假日者，不另給予路程 

假。 

 離島地區以實際交通

時間為準 

 

          
         國外之公、差假依下列標準給予往返路程假： 

（一）大陸地區 : 一天 

（二）亞太地區：二天 

（三）歐美地區：三天 
 

第五條 本要點所稱公、差假之旅費申請標準依下列之規定： 

一、公假：給假，不支任何費用。 

二、差假：給假，支交通、膳雜、住宿、報名或其他必要費用。 

三、出差旅費應於出差事畢一週內檢據辦理旅費報支及銷差手續。 

四、有關各項專案專題研究計畫差旅費之報支，由會計單位依其單據由其研究經費



之旅運費或其他項下支出。 

五、差旅費之核給標準（國內：台幣，國外：美元） 

（一）膳雜費標準： 

1. 國外（含大陸地區）： 

差旅費比照科技部標準之 70%給予。(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 

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2. 國內： 

         

職   級 

住宿費 雜 費 交通費 備  註 

校長、副校長、 

主秘 
按實報支 

按 

實 

報 

支 

差旅主辦單位備有食

宿、車馬費或慈濟基

金會各地分會可提供

膳宿者，該項下費用

不得提出給付申請。 

一級主管、 

助理教授以上 
一六００ 四００ 

二級主管、講師 

其他人員 

3. 表列差旅費金額為遠程出差標準，如係單程未超過三十公里之近途

出差，遇用餐時間時僅得報支誤餐費（早餐四○元，午餐、晚餐七

○元）。 

4. 出差費用報銷時，以核實認列為原則，出差三天(含三天)以上，膳

雜費需註明支出內容事項；除雜費外，均應檢附正式之合法憑證。 

   

（二）交通費： 

１．同仁出差本島各地區，除一級主管（含主任）外，其他人員應以搭

乘鐵、公路交通工具為原則，如出差地點為台中（含）以南（不含

台東地區），或因急要公務或陸路交通受阻，必須搭乘飛機者，須

事前報經校長核准，至本島以外地區出差搭乘飛機，悉以經濟艙為

限。 

          ２．搭乘國內線飛機之費用，應以飛機票票根為原始憑證，搭乘國際線

飛機之費用，應以飛機票票根及機票購買證明單（或旅行業開立代

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 

          ３．火車、汽車及大眾捷運系統之車資，准以經手人（即出差人）之證

明為準；乘坐高速鐵路應以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為原始憑證，且不

區分校內外經費，辦理核銷作業時均應填具「差旅核銷單」以利憑

辦。 

       ４．自己開車者可用油資報支交通費，但該費用以自強號火車票價為

限，如為共乘，得由駕車同仁申報共乘交通費，每共乘一人，得以

自強號票價加核 0.5倍交通費，最高至 2倍，但共乘人員不得另向

校內外機構申請支領。 

          ５．同仁出差之計程車費用不得報支，如係特殊事件須乘坐計程車者，

事先應報經校長核准，未經核准者不得報支。 

                   ６．如為連續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時，交通費以支給往返一次為限。 

六、奉派國外出差人員凡有其他來源供給費用者，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供膳宿者，按每日美金標準二五折支給。 

（二）供膳不供宿者，按每日美金標準六折支給。 

（三）供宿不供膳者，按每日美金標準五折支給。 

（四）參加其他單位之出國任務，而由該單位負責旅費者，本校不再支給旅費。 

 

第六條 出差人員如係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者，其差旅費補助標準如下： 

 

時 間 種 類 餐費（元／日） 住宿費（元／日） 雜費（元／日） 義務 

第 一 至 

第 七 日 

供 膳 宿 
不支 不支 按一般出差標

準支給 
三日（不含）以上者回校 

後三個月內不得離職 
不供膳宿 均按一般出差標準支給 

第八至第 

三 十 日 

供 膳 宿 不支 不支 不支 
回校後六個月內不得離

職 不供膳宿 
按一般出差標

準八折支給 

按一般出差標準

八折憑據支給 

不支 

第三十日 

以    上 

供 膳 宿 不支 不支 不支 回校後一年內不得離

職，另六個月以上者，則

比照在職進修辦法第八

條規定辦理 

不供膳宿 

膳雜費每月補助6,000 元，住宿以住宿各地分會

為原則，如分會無法提供住宿，得按一般出差標

準七折憑據支給住宿費。    

 

第七條  請假 

本校人員上班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在上下班

時間職員工需親自打卡，不得委託他人代打，如發現有代打卡情事者，均以申誡一

次懲處，連續及情形嚴重者，加重之。如因事故必須請假或公出，應依規定填具請

假卡或公出登記簿。教師須依規定時間出勤，如因故無法出勤者，必須請假或填具

公出。遇有代課或調課情事時，須另知會教務處並辦妥代（調）課手續。 

一、同仁各項請假之申請核定流程，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流程及核決權限」規定

辦理。 

二、到職未滿一年者，在該學年度內事、病假日數按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三、請假須親自填具假卡，覓妥職務代理人，事前請准，且須事先送交人事室登記，

否則以曠職論。遇有疾病或緊急事故，得委由同事或親友代辦手續。 

四、未辦妥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假期已滿仍未銷假上班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

以曠職論，並按日扣薪，連續曠職三日或同一學年曠職累計達五日者，予以免

職。 

五、請假按「時」計算，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滿八小時為一日。 

六、在休假期間，如服務單位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令其銷假上班，並保留假期。 

 

第八條  請假規定簡明表如下： 

         

假  別 
核給日

數 
核 給 原 因 薪 資 情 形 檢附證明文件 

特 別 

休 假 

兼任學術

或行政主

管之教師 

滿 1 學年者 10 日 

滿 5 學年以上者 14 日 

滿10學年之後每滿1學年加

支給全薪 1.依本校「專任教師暑休

及寒休實施要點」第六

條規定辦理。 



1 日，最高至 28 日。 2.年資係以學期累計，未

滿一學期以一學期計。 

職員工 6個月以上未滿 1年者 3日 

1年以上未滿 2年者 7日 

2年以上未滿 3年者 10日 

3年以上未滿 5年者 14日 

5年以上未滿 10年者 15日 

10年以上者，每 1年加給 1

日，加至 30日為止。 

支給全薪  

事 假 全學年10天 因事須本人親自處

理者 

規定日數內薪資照

給，超過10日者須

報請校長核准，其

超過部份按日計扣

全薪 

1.有年休假者應先休完年休 

假後方可請事假。 

2.申請離職獲准之教職員工 

於離職日前一個月請事假 

者，按日計扣全薪。 

家 庭 

照顧假 

全學年 7 天 家庭成員預防接

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

親自照顧時，得請家

庭照顧假。 

依本校事假規定辦

理。 

1. 併入事假計算。(不扣考

績) 

2.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病  假 

(普 通 

傷病假) 

全學年度一般病假

14天、住院病假28

天 

本人因疾病、傷害須

治療或休養者 

規定日數內薪資照

給，如超過者，其

超過部份按日計扣

半薪。 

連續2日或一個月內累計達

3 日以上者，須檢附醫師診

斷證明。 

1、住院者，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 

2、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病假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1年。 

3、傷病假超過前款規定之期限，經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得予留職停薪，但以

1年為限。逾期未癒者得予資遣，其符合退休要件者，應發給退休金。 

※前項所指留職停薪不受「以學年度為計算週期」之規定。 

公 傷 

病 假 

視需要 因職業災害而致殘

廢、傷害或疾病者，

於其治療、休養期間

給予。 

支給全薪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安胎假 視需要 經醫師診斷需安胎

休養者 

依本校病假規定辦

理。 

1.併入病假計算。(不扣考

績) 

2.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生理假 每月一天 女性同仁因生理日

致工作有困難者，每

月得請生理假一日 

依本校病假規定辦

理。 

併入病假計算。(不扣考績) 

婚 假 教師 

 

14 天 

(不含例假

日) 

本人結婚 支給全薪 1. 應檢附相關證明。 

2. 除特殊情形核准得延後

給假，或於結婚前 5 日

內提前給假者外，應自

結婚之日起 1 個月內請

畢。 

職員工 8 天 

(不含例假

日) 

支給全薪 1. 應檢附相關證明。 

2. 假期應一次請足。 



喪 假 8 天 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 

支給全薪 1. 應檢附相關證明(訃

文、死亡證明書等） 

2. 配合民俗，得分次於百

日內請完。 

3. 祖父母不分內外均相

同。 

6 天 祖父母、子女、配偶

之父母、配偶之養父

母或繼父母喪亡 

3 天 曾祖父母、兄弟姐

妹、配偶之祖父母喪

亡 

產檢假 5 天  支給全薪 1.僅職員工適用。 

2.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相 

關規定辦理。 

3.應檢附相關證明。 

產前假 8 天 在預產期前 287 天

（41 週）內，得分

次申請，但不得保留

至分娩（分娩時請改

請產假） 

支給全薪 1.僅教師適用。 

2.第一次申請假單時，應檢 

附孕婦健康手冊封面影 

本。 

產  假 教 師 14天 本人懷孕未滿 3 個

月流產者 
支給全薪 1.假期須一次請足。 

2.應檢附相關證明。 

3.教師請流產假者，其流產

假應扣除已請之分娩假

日數。 

21天 本人懷孕 3 個月以

上未滿 5 個月流產

者 

42天 本人懷孕滿 5 個月

以上流產者 

42天 本人分娩者 

職員工 5 天 本人妊娠未滿 2 個

月流產者 
到職未滿半年者，

假期內薪資減半發

給。 

1.假期含例假日，且須一次

請足。 

2.應檢附相關證明。 

3.產假期間之計算，應依曆

連續計算。 

4.依醫學上之定義，妊娠二

十週以上產出胎兒為「分

娩」，妊娠二十週以下產出

胎兒為「流產」。 

1 週 本人妊娠 2 個月以

上未滿 3 個月流產

者 

4 週 本人妊娠 3 個月以

上流產者 

8 週 本人分娩者 

陪產假 5 天 男性教職員工之配偶分娩者 支給全薪 1.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

理。 

2.應檢附相關證明。 

育嬰假 2 年內 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

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 

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

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

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

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

撫育二年為限。 

不支薪 1.按行政簽核程序申請。 

2.應檢附相關證明。 



原住民 

族歲時 

祭儀 

1 天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於各部落

舉辦期間 

支給全薪 1.放假日期由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 

住民族習俗公告。 

2.應檢附相關證明(得持戶

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足

資證明其族別之文件。) 

          

第九條   本要點如有未規定事項，悉由人事室依其他相關法令簽請校長裁示後遵行。 

第十條 本要點呈校長核可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